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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10 － 2021/6/11 2021/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7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公司股份3,

416,768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

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为457,897,406股， 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上的公司股份3,416,768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数为454,480,638股。 以454,480,638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4,516,287.1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流通股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54,480,638×

0.45）÷457,897,406≈0.4466元/股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466）÷（1+0）=前收盘价格-0.4466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10 － 2021/6/11 2021/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红利的发放：

1)�公司股东张帆、朱星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聚为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的股份，不

参与利润分配。

2)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现金红利的发放

公司股东持有的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全部由公司自行发放，包括：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对象、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对象持有的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其中，部分激励对象由于离职、个人绩效考核不

达标等原因，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需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此部分股份的红利在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后暂由公司代为管理，公司在办理回购事项时将依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确定

回购价格，综合计算后一并支付，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股东张帆、朱星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聚为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的股

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公司股东持有的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

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本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0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405元派发红利。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

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

行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

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该类股东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0.45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36381882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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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于2021年6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

司已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所有会议材料均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书面提交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

会董事9名，实到9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向银行借款提供抵押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辽宁省分行申请以下流动资金贷款：

1、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申请2.5亿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为

一年，执行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成套和高技术含量产品贷款利率，按季结息。上述资金将专项用于公司经

营资金。 为此，公司将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75号的八十二处建筑面积66,675.58平方米的房

地产，及全资子公司沈阳逐日数码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逐日数码”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三好

街84号的一宗面积8,987.8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一处建筑面积21,351.09平方米的房产作为抵押

物，抵押予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 依据辽宁华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华鼎房地沈估

字[2021]第061号” 、“华鼎房地沈估字[2021]第062号” 评估报告，上述抵押物的评估价值合计为56,

383.58万元。

2、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申请2.5亿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为

一年，执行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成套和高技术含量产品贷款利率，按季结息。上述资金将专项用于公司经

营资金。为此，公司将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的二宗面积共计160,197.23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权及其地上四十六处建筑面积共计81,821.70平方米的房产， 及全资子公司逐日数码位于沈阳市和平

区三好街78号的一宗面积2,818.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一处建筑面积17,623.82平方米的房产作

为抵押物，抵押予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 依据辽宁万融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辽

万融房估报字（2021）第KH004号” 、“辽万融房估报字（2021）第KH003号” 评估报告，上述抵押物的

评估价值合计为54,913.04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并办理必要的手

续。

本次抵押物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21年6月29日召集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附件一：第一笔贷款抵押物情况

（一）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浑南区创新路175号的八十二处建筑面积66,675.58平方

米的房地产。 具体情况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6889号” ，总层数5层

（其中含地下1层），建筑面积为16,678.64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其它。 评估价值为8,142.51万元。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4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788.0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6.29万元。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8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895.9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450.59万元。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5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100.1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50.35万元。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3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149.7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75.30万元。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0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2,534.4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274.58万元。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0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2,245.3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129.18万元。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7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191.1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6.13万元。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8号” ，总层数6层，建

筑面积为183.0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2.07万元。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8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3.1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2.08万元。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91.1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6.13万元。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245.2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129.14万元。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170.5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091.54万元。

1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4.7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2.93万元。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8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6.2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8.61万元。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0.6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0.45万元。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0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6.2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8.61万元。

1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0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4.7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2.93万元。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171.62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092.11万元。

2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8.3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4.32万元。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87.0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44.35万元。

2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63.0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36.90万元。

2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6.0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3.56万元。

2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8.2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9.62万元。

2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66.9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3.93万元。

2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96.1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48.33万元。

2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33.2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6.74万元。

2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8.1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9.6万元。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6.0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3.54万元。

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63.0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36.90万元。

3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8.6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4.47万元。

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12.1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56.41万元。

3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19.42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10.35万元。

3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36.2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8.25万元。

3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805.2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404.98万元。

3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790.8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7.70万元。

3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0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93.1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7.16万元。

3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5.0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3.06万元。

3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88.6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45.17万元。

4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5.0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3.06万元。

4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93.1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7.16万元。

4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790.8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7.70万元。

4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805.2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404.98万元。

4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56.94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29.80万元。

4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435.8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224.99万元。

4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440.0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227.08万元。

4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923.0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67.12万元。

4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70.1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36.45万元。

4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0.8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0.92万元。

5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0.8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0.94万元。

5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70.4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36.56万元。

5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922.9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67.06万元。

5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8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92.4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51.73万元。

5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62.7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32.70万元。

5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7.1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9.09万元。

5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0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57.7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29.64万元。

5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8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0.6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0.42万元。

5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7.1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9.09万元。

5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62.7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32.70万元。

6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92.4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51.73万元。

6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25.7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18.17万元。

6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2.22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1.64万元。

6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4.54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7.78万元。

6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94.12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47.33万元。

6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4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8.0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4.59万元。

6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32.59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6.39万元。

6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74.5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87.76万元。

6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5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2.1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1.62万元。

6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25.7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18.17万元。

7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6.9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3.63万元。

7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8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14.9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08.08万元。

7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8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09.86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55.25万元。

7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0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788.8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6.70万元。

7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775.8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0.15万元。

7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9.2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5.17万元。

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0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30.5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65.64万元。

7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2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282.7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142.21万元。

78、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9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1.27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1.16万元。

79、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3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189.2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95.17万元。

80、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7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775.8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0.15万元。

8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1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788.84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396.71万元。

8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号码为“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6号” ，总层数6层，

建筑面积为446.83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厂房。 评估价值为224.71万元。

（二）逐日数码所拥有的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4号，面积为8,987.8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书号码为

“沈阳国用（2014）第和平0004号”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5年2月7日；地上

建筑物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591870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1,351.09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 评估价值合计为23,097.61万元。

附件二：第二笔贷款抵押物情况

本次抵押物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逐日数码所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 沈阳市和平

区三好街78号的三宗面积共计163,015.2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四十七处建筑面积共计99,

445.52平方米的房产。 具体情况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

1、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面积为148,809.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书号码为“东陵国用

（2011）第0706号” ，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5年12月27日。 评估价值为11,309.50

万元。

2、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面积为11,388.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书号码为“东陵国用

（2014）第01041号” ，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5年12月27日。 评估价值为865.49万

元。

（二）地上建筑物

1、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1764号” ，总层数3层，建筑面积5,871.00平方米，

设计用途为办公。 评估价值为1,797.70万元。

2、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浑南字第N100092190号” ，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2,675.05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厂房。 评估价值为682.67万元。

3、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1767号” ，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777.00平方

米，设计用途为其它。 评估价值为215.93万元。

4、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1765号” ，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2,544.91平方

米，设计用途为其它。 评估价值为735.99万元。

5、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203040号” ，总层数4层，建筑面积7,142.90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办公楼。 评估价值为2,460.73万元。

6、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204325号” ，总层数1层，建筑面积11,866.31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车库。 评估价值为2,801.64万元。

7、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浑南字第N100068342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10,751.14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 3,703.77万元。

8、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4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373.45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 1,162.15万元。

9、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3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345.04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 807.87万元。

10、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2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429.7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48.03万元。

11、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1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317.59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 1,142.91万元。

12、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0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269.21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26.24万元。

13、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9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51.71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86.71万元。

14、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82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903.89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000.39万元。

15、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8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2.1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62万元。

16、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7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68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98万元。

17、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6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68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98万元。

18、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5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3.1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96万元。

19、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2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58.10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20.02万元。

20、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3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453.26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89.65万元。

21、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65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4.3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8.37万元。

22、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62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75.40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25.98万元。

23、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4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432.28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82.42万元。

24、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8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40.97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4.11万元。

25、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7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5.59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26万元。

26、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6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903.89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000.39万元。

27、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5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2.1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62万元。

28、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4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68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98万元。

29、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0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68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98万元。

30、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28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3.1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96万元。

31、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27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3.78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64万元。

32、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26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478.02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98.18万元。

33、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60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4.31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8.37万元。

34、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8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75.40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25.98万元。

35、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6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34.96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86.69万元。

36、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5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58.06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20.00万元。

37、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4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878.84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991.76万元。

38、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3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2.1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62万元。

39、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2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68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98万元。

40、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1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7.68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2.98万元。

41、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9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3.11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96万元。

42、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8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2.38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7.71�万元。

43、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7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3.78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64万元。

44、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6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3,478.02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1,198.18万元。

45、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0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24.31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8.37万元。

46、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5号” ，总层数5层，建筑面积75.40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评估价值为25.98万元。

（三）逐日数码所拥有的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78号，面积为2,818.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书号码为

“沈阳国用(2014)第和平0007号”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3年1月1日；地上建

筑物房屋所有权证书号码为“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591847号” ，总层数12层，建筑面积17,623.82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 评估价值合计为16,493万元。

证券代码：600718� � � � � �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0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五次监事会于2021年6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前，公

司已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所有会议材料均在监事会会议召开前书面提交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

会监事5名，实到5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列入《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

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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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2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6月29日上午9点

召开地点：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 东软软件园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1、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29日至2021年6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王巍、刘淑莲、薛澜作为征集人，将针

对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2020年年度报告 √

3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

7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

8 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11.01 关于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

11.02 关于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

11.03 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11.04 关于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

12

关于与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的议案

√

13 关于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继续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4 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5 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16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材料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9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11、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1、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其中议案11分项表决，涉及应回避表决

的关联股东包括阿尔派株式会社、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东芝数字解决方案株式会社、大连东软

控股有限公司等；议案12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等。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18 东软集团 2021/6/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21年6月23日至6月28日工作日内（9:00-11:30，13:00-17:00）到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二）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

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三）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

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股东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

登记手续时，除须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异地股东也可采取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

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五）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

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

提交给本公司。

六、 其他事项

（一）与会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83662115

传真：024-23783375

通讯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 东软软件园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10179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股东大会登记表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20年年度报告

3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7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8 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 -

11.01 关于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11.02 关于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11.03 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11.04 关于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12

关于与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3

关于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继续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14 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5 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6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股东大会登记表

本单位/本人兹登记出席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单位名称：

股东帐户号：

身份证号/单位执照号：

持普通股数（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股东姓名/名称：签名（盖章）

二〇二一年月日

证券代码：600718� � � � � �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2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暨

利润分配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16:00-17:00

●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e访谈”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6月 21日前， 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investor@neusoft.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同时，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

2021年6月21日16:00-17:00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就2020年度利润分配事项以及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公司现就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说明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届时针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况以

及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说明会召开时间：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16:00-17: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e访谈”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刘积仁、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勇峰、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张晓鸥、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兼首席投资官王楠。

四、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访谈” 网络平台（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公司欢迎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邮件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83662115

传真：024-23783375

邮箱：investor@neusoft.com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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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1年6月4日，公司收到《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持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实

施情况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公司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2020年5月22

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方情况

1、增持方：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人寿” ）

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团” ） 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长城人寿

50.69%股权，为长城人寿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金融街集团与长城人寿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买入方式增持。

二、增持实施情况

（一）本次增持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实施前，长城人寿持有公司股份151,844,5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802%；其中长城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持有144,414,5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16%，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持有7,429,9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486%。 金融街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30,

708,153,�占公司总股本的31.1385%。长城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82,552,695股，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187%。

（二）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9月22日期间，长城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6,517,418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5526%。 其中：

（1）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6月2日， 长城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11,517,418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3853%。

（2）2020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2日， 长城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5,000,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1673%。

上述增持后， 截止目前， 长城人寿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8,361,960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6329%。 其中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持有144,414,5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16%，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持有23,947,3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12%。 金融街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930,708,153,�占公司总股本的31.1385%。 长城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1,099,070,113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36.7714%。

三、增持的合法合规性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长城人寿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五、长城人寿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

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上

述增持未出现违反承诺或不履行承诺的情形。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6月4日出具了《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增持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1、长城人寿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

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2、本次增持可以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免于发出要约；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长城人寿已经就本次增持履行了通知义务。

七、备查文件

1、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持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实施情况的通知；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专项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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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

1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

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39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351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78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9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6月15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7 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1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7层

咨询联系人：陈媛、王其龙

咨询电话：0532-85793159

传真电话：0532-85793159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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